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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章法修正說明 

一、 修正目的 

    電子簽章法（以下稱 本法）隨著全球數位轉型之發展及國內通訊技術進步，網路

基礎建設更為普及。於民國九十年雖已訂定本法，惟當時因法律之高度不確定性導致實

務發展緩慢，而近年來國民生活與工作型態轉變，加上政府與企業為加強施政或工作效

率，促使數位應用服務推陳出新，陸續推出各種創新之電子文件，供企業或消費者選擇

適用。為使電子簽章更普及並促進臺灣在數位經濟、電子化政府、電子交易、數位金融

及國際電子商務等領域更蓬勃發展，故促使本法修正，塑造更有利電子簽章多元發展之

法制環境1。以下係就本次修正重點及未來之因應方法介紹之。 

二、 明文排除司法程序適用本法 

    修正條文第 1條考量司法程序特殊性，除法令另外規定適用，原則上不適用本法規

定。 

三、 明確區分「電子簽章」及「數位簽章」 

    按修正條文第 2條第 3款可知，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之一種。電子簽章係指依附於

電子文件並與其相關連，用以辨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身分、資格及電子文件真偽者

2。而數位簽章除有上述功能外，並具憑證機構簽發之憑證，以與未具憑證機構簽發憑

證之其他電子簽章區隔。其運用了演算法和加密技術，多了一道驗證手續，該憑證如同

傳統紙本時代的印鑑證明。 

                                                 
1
 參考 全國法規資料庫: 修正電子簽章法 

2
 參考「電子簽章法」修正草案_數位部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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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與實體文件及實體簽章具同等效力 

    因本次修法前「電子文件、電子簽章」是否與「實體文件、實體簽章」具同一效力

並不明確，致人民或企業不敢放心使用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故行政院第 3894次會議

所發布之新舊條文對照表對新增條文第 4條中說明: 「本法立法要旨在使『電子文件、

電子簽章』與『實體文件、實體簽章』具同等功能，故實體文件及實體簽章足生法律效

力者，其以電子形式為之，自應與該實體文件或實體簽章發生同等效力，不得僅因其電

子形式而否認其法律效力。」，此乃為順應國際潮流，減少與他國交易及貿易往來時之

不便及爭議，爰增訂第 4條。 

五、 相對人同意權 

    按修正條文第 5條第 4項，此條文考慮從事法律行為之雙方若有「數位落差」，在

有相對人且欲使用電子文件或電子簽章時，應以合理方式給予相對人反對之機會，未為

反對者則推定其同意，以達成迅速經濟之目的。 

六、 加強數位簽章之效力 

    由新增條文第 2條第 3款可知，數位簽章較電子簽章多了憑證機構簽發之憑證，具

有一定公信外觀，故為保護交易相對人之信賴，「推定」具本人親自簽章之效力，將降

低雙方舉證困難。 

七、 行政機關不得輕易排除適用 

    修正條文第 11條第 1項及第 19條規定依修法理由中表示: 「現行條文容許行政機

關依公告排除本法之適用，惟行政機關未必定期檢視排除適用之法律上正當理由。有鑒

於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應用日益普及，行政機關與一般人民在法律上地位應力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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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合智慧政府及數位轉型之政策目標擴大採用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以達本法促進數

位經濟及數位服務之規範目的，爰刪除現行行政機關得依公告排除本法適用之規定，分

別於第一項定明僅得依法律排除本法適用及於第二項定明得就應用技術與程序另為公

告。」，故原本實務上之政府採購案件，相關行政機關僅以公告排除電子簽章將不再有

效，若行政機關欲排除電子簽章適用，應以法律做為排除之正當性基礎，始得排除之。 

八、 憑證技術與國際對接之承認效力 

    修正條文第 15條第 1項規定，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憑證機構，在安全條件相

當，且符合國際互惠或技術對接合作原則下，其簽發之憑證與本國憑證機構所簽發憑證

具有相同之效力。換言之，未來憑證技術跟其他國家技術對接3後，國外憑證機構經過

台灣許可，就可承認其他國際憑證機構簽發的憑證效力，使國際電子文件及簽章於我國

具一定法律效果，在貿易往來時亦不再受限於傳統紙本文書之郵寄時間及繁瑣程序。 

九、 電子簽章普及運用 

    就 2023年而言，電子簽章使用需求多發生在銀行、金融服務與保險、政府、資訊

技術與電信、健康醫療與法律等領域4。未來隨著科技進步及全球化趨勢，電子文件及

簽章之使用勢必更常見及必要，故本次修正為隨著時代演進之必然。惟此乃法律位階之

規範，針對具體發生於日常之活動仍應訂定相關子法以因應各式千變萬化之問題。而簽

章涉及民法基本概念，例如契約之成立及生效，此亦為保險法實務5上會面臨之潛在問

題，立法者應與行政機關或其他專業單位隨時討論增加或修正相關法令6。且為防止網

                                                 
3
 經唐鳳(數位發展部部長)表示，原本考慮以條約方式承認對方憑證效力，惟條約之簽定有一定困難，故

採技術對接，倚靠國際標準組織，例如：美國主管電子簽章技術的 NIST或者是全球的 ISO，達成簽章技

術上之互認。 
4

 參考「電子簽章法」修正草案_數位部懶人包  

5
 參考 法源法律網: 從電子簽章法檢視網路保險之推動與適用課題 

6
 例如 立法院於民國 113年 4月 29日修正「保險業辦理電子保單簽發及辦理電子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

https://www.slideshare.net/slideshow/pdf-d9c7/266550962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article.aspx?AID=P000226323
https://law.lia-roc.org.tw/Law/Content?lsid=FL03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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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廣告詐騙之猖獗，本次修正亦強調將與數位平台合作，若欲於數位平台投放廣告，投

放者需申請數位簽章以表彰其身分，為其投放之廣告負責。數位化時代之來臨，政府應

以世界各國針對此虛擬、網路化所訂定之法規或創設之概念為鑑，例如歐盟新法創設之

「法人電子印鑑」（同時納入「電子時戳」、「網站認證憑證」及「電子掛號寄送」等我

國所無之重要創新概念7），並進一步藉由法規之調整打造可資人民、企業信任及使用電

子簽章之整體應用環境。 

                                                                                                                                                        
作業自律規範」 
7
 參考 法源法律網: 國際電子簽章法制發展趨勢與我國因應之道 

https://law.lia-roc.org.tw/Law/Content?lsid=FL030897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article.aspx?AID=P000263389

